
1

2017 年深圳市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深圳

市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奖励申请指南

一、政策依据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规〔2017〕3 号）。

二、奖励对象

奖励对象为获得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新认定的市级体育

产业园区和基地；或获得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认定的体育产业

园区和基地；或地方财力贡献超过 1000 万元以上的国家、

广东省省或深圳市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

三、奖励标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符合奖励条件的

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

四、奖励标准：

（一）市级体育产业园区认定奖励：被新认定为市级体

育产业园区的，按实际投资金额，专项资金可一次性给予不

超过 200 万元的奖励金。其中，近三年实际投资金额 5000

万元以上的，专项资金给予 200 万元的奖励金；实际投资金

额 4000 万元以上的，专项资金给予 150 万元的奖励金；实

际投资金额 2000 万元以上的，专项资金给予 100 万元的奖

励金。

（二）市级体育产业基地认定奖励：被新认定为市级体

育产业基地的，按行业类别和地方财力贡献，专项资金一次

性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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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从事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的市级体育产业基

地，且上一年度地方财力贡献 1000 万以上的，专项资金给

予 100 万元的奖励金；地方财力贡献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

下，专项资金给予 75 万元的奖励金；地方财力贡献 100 万

以上 500 万以下，专项资金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金；

从事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业之外其他类的市级体

育产业基地，且上一年度地方财力贡献 500 万以上的，专项

资金给予 100 万元的奖励金；地方财力贡献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专项资金给予 75 万元的奖励金；地方财力贡献 50

万以上 100 万以下，专项资金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金。

（三）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级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地

方财力贡献奖励：上年度地方财力贡献超过 1000 万元以上

的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专项资金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地

方财力贡献每增加 1000 万元，叠加奖励 10 万元。同一个体

育产业园区或基地累计最高奖励不超过 200 万元。

（四）国家和省级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配套奖励：获得

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的，专项资金给予

60 万元的奖励；获得省有关部门认定为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

的，专项资金给予 30 万元的奖励。

五、申请材料

（ 一 ） 登 陆 “ 深 圳 市 文 体 旅 游 局 政 务 网 ”

（http://203.91.45.56:7001/tysb/），在线填报相关表格

经网上初审通过后，通过该系统打印的《深圳市体育产业园

区和基地奖励申请表》纸质文件原件。

（二）《深圳市体育产业园区和基地奖励申请表》要求



3

的相关附件。

（三）市文体旅游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验原件存复印件，复印件按 A4 纸型制作，

并胶印成册，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六、受理机关

受理机关：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咨询电话：政策咨询 83228550 83238417 83240926

技术咨询 83792687

受理地点：深圳市笋岗西路体育大厦 8 楼体育发展处

七、受理时间

受理时间：2017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逾期不予受

理。

八、审核程序

按照深圳市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

操作规程实施，包括以下程序：网上申请——市文体旅游局

网上申报材料初审——市文体旅游局给予受理编号——提

交书面材料形式审核——市文体旅游局对书面材料进行审

核——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主要数据核对——征求相关

单位意见——市体育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审议——社会公示

——市政府审定——市文体旅游局下达奖励计划。

九、其他事项

为加快 2017 年市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出进度，8

月 16 日前通过网上初审的申请项目作为第一批项目进入其

他审核程序；8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通过网上初审的申

请项目则作为第二批项目进入其他审核程序。


